
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參照專科醫師分科及甄

審辦法之專科分科，修

正小兒科為兒科。 



  

標題新增健康署。 



  

 



  

 



  

標題新增健康署。 



  

修正登入為登錄。 



  

參照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之專科分科，將申請書附

件內專職醫師欄位之小兒科

修正為兒科，並增加幼兒專

責醫師欄位。 



  

 



  

一、本表名稱新增健康署文

字。 

二、附件 1及附件 2標題新

增健康署，並酌修申請

單位基本資料表文字。 

 



  

 



  

 



  

 



  

一、配合兒童發展篩檢服務

檢核量表改版，修正二

張表單之「社會情緒」

文字為「社會發展」。 

二、移除【一歲六個月至二

歲】兒童健康檢查結果

表單，家長紀錄事項

「發展狀況」異常題項

A9內底線。 

三、配合一百零七年及一百

十一年兒童健康手冊改

版內容，將【三至未滿

七歲】兒童健康檢查結

果表單，三至四歲家長

紀錄事項「發展狀況」

異常題項之 B3 至 B10

順序酌予調整，並將四

至七歲家長紀錄事項

「發展狀況」異常題項，

刪除原 C7 題項，並酌

予調整 C6至 C8順序。 



  

 



  

一、配合一百十三年度兒童

健康手冊改版，爰將第

四次兒童衛教指導紀錄

結果(下稱結果表單)之

副食品、第五次結果表

單之飲食習慣、第六次

結果表單之用餐環境及

第七次結果表單之飲食

習慣醫師指導重點，酌

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一次至第七次結

果表單之備註二，增列

建議執行年齡。 



  

 



  

 



  

 



  

 



  

 



  

 



  

標題及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

事項 1，酌作文字修正。 



  

 



  

一、配合一百零七年及一百

十一年兒童健康手冊改

版內容，調整本表各項

次順序及刪除原 64、

76項次；配合兒童發

展篩檢服務檢核量表改

版，修正社會情緒為社

會發展。 

二、備註第四點及第六點，

因應本表修正，酌作文

字修正。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

之執行人員資格欄位，

酌作文字修正。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備註五，增列妊娠糖尿

病之簡稱(Gestational 

Diabetes, 簡稱 GDM)  

三、依據法律統一用字表，

修正備註十、(六)之身

份為身分。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配合孕婦健康手冊名稱

修正為孕媽咪健康手

冊，內容欄位酌作文字

修正。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配合孕婦健康手冊名稱

修正為孕媽咪健康手

冊，酌作文字修正。 

三、依據法律統一用字表，

修正「身份」為「身分」。 



  

將檢查項目血紅素 (Hb)單

位， g/dl 修正為 g/dL。 



  

一、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

項及表一序號 4欄位名

稱，依據法律統一用字

表，修正「回覆」為

「回復」。 

二、表二序號 31 之備註欄

位，酌作文字修正。 



  

 



  

 



  

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項及

表一序號 4，依據法律統一

用字表，修正「回覆」為「回

復」。 



  

 



  

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項及

表一序號 4，依據法律統一

用字表，修正「回覆」為「回

復」。 



  

 



  

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項及

表一序號 4，依據法律統一

用字表，修正「回覆」為「回

復」。 



  

 



  

配合孕婦健康手冊名稱修正

為孕媽咪健康手冊，二式結

果表之備註二酌作文字修

正。 



  

 



  

 



  

 



  

 



  

身高之欄位備註，酌作文字

修正。 



  

 



  

 



  

標題新增健康署。 

 



  

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項及

表一序號 4，依據法律統一

用字表，修正「回覆」為「回

復」。 



  

 



  

標題新增健康署。 

 



  

一、依據法律統一用字表，

修正「身份」為「身

分」。 

二、增列 GBS 之中文學名

乙型鏈球菌(GBS)。 

三、配合孕婦健康手冊名稱

修正為孕媽咪健康手

冊，酌作文字修正。 

 



  

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項 1

及表一序號 4，依據法律統

一用字表，修正「回覆」為

「回復」。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考量衛生所執業登記之

婦產科醫師應為婦產科

專科醫師，並調整訓練

機構範圍及訓練內容，

爰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

格第二點及執行人員資

格第二點酌作文字修

正。 

三、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

欄位第四點、執行人員

資格欄位第四點及現行

其他應配合事項第五點

之衛生所「公衛護士」

修正為衛生所「護理人

員」、將「設站篩檢」

及「設站」修正為「社

區巡迴服務」。 

四、刪除現行其他應配合事

項之一、二、四、六，

並將現行三、五移列為

一、二，並修正現行其

他應配合事項五，衛生

局每月上傳之名單規

定。 

五、新增其他應配合事項

三，定明子宮頸細胞病

理診斷單位及檢驗人員

工作量規定。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新增服務

對象及時程二十五至二

十九歲婦女每三年一

次，並調高補助金額。 

三、將醫令代碼 38 之服務

對象及時程欄位之「設

站篩檢」修正為「社區

巡迴服務」及衛生所

「公衛護士」修正為衛

生所「護理人員」。 

四、配合服務對象及時程新

增二十五至二十九歲婦

女每三年一次，修正備

註第一點之檢核條件。 

五、刪除現行備註二、三、

四，將現行備註五移列

為備註三，並酌作服務

對象及文字修正。 

六、新增備註第四點，具有

雙子宮頸之婦女，接受

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務

申報費用規定。 

七、新增備註第五點，定明

預防保健服務日規定。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修正服務

對象資格查核內容第三

點，新增二十五至二十

九歲婦女每三年一次之

年齡條件定義及篩檢間

格條件，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刪除現行服務對象資格

查核之內容欄位第四

點，移列合併至表單填

寫與保存之內容欄位第

二點，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表單填寫與保存第一

點，酌作文字修正。 



  

一、修正第一聯至第三聯表

單名稱、檢查經費補助

來源標、及表單之修訂

日期。 

二、考量同意書應有同意人

的簽名處，爰於第 15欄

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增列受檢者同意

書。惟未簽名亦不影響

受檢者之權益。 

三、現行第 16 欄之人類乳

突病毒(HPV)檢查，自

檢查婦女填寫調整至第

20 欄由採檢醫療機構

填寫，並調整選項內容。 

四、新增現行第 17 欄雙子

宮頸自填題，並現行第

17 欄至第 20 欄，移列

為第 16欄至第 19欄。 

五、考量子宮頸抹片篩檢服

務之醫事人員資格，為

預防保健補助資格審核

之必要條件，具蒐集資

料之必要性，將現行第

20 欄之抹片採樣檢體

取樣人員職業登記執照

字號修正為身分證統一

編號。 



  

 



  

 



  

酌修次序 3 之文字及版本修

訂日期。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

欄位第一點及執行人員

資格欄位第一點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 

三、刪除現行其他應配合事

項第一點，現行第二點

至第四點遞移為第一點

至第三點，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服務對象

擴大至四十歲以上至七

十四歲之婦女，爰修正

醫令代碼 91 服務對象

與時程、刪除醫令代碼

93欄位，並修正備註一

之檢核條件。 

三、備註第二點序文及第六

款，酌作文字修正，以

資明確。 

四、修正篩檢疑似異常個案

追蹤完成率規定，備註

二酌作文字修正。 

五、新增其他應配合事項第

三點，定明預防保健服

務日規定。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婦女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服務對象

擴大至四十歲以上至七

十四歲之婦女，故已無

須要求檢具相關文件之

必要，爰酌修服務對象

資格查核內容第二點文

字。 

三、配合刪除現行附表四之

五，原附表四之六、四

之七遞移為附表四之

五、四之六，爰表格內

容酌作文字修正。 

四、配合國家政策，全民健

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

善計畫自一百十四年納

入衛生福利部預防保健

服務項目，有關大腸癌、

子宮頸癌、乳癌與肺癌

疑似異常個案追蹤暨確

診管理服務將由衛生福

利部健康署主責，爰表

單填寫與保存內容增修

其追蹤結果上傳規定。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因應實務所需，酌修表

格文字及本表之修訂日

期。 

 



  

 



  

一、本附表刪除。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服務對象

擴大至四十歲以上至七

十四歲之婦女，爰刪除

附表四之五。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刪除附表四之五，

現行附表四之六遞移為

附表四之五。 

三、因應實務所需，酌修表

格文字及本表之修訂日

期。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刪除附表四之五，

現行附表四之七遞移為

附表四之六。 

三、因應實務所需及配合國

家政策，全民健康保險

癌症治療品質改善計畫

自一百十四年納入衛生

福利部預防保健服務項

目，有關大腸癌、子宮

頸癌、乳癌與肺癌疑似

異常個案追蹤暨確診管

理服務將由衛生福利部

健康署主責，酌修表格

文字及本表之修訂日

期。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三、配合刪除附表四之五，

現行附表四之八遞移為

附表四之七。 

四、因應實務所需，酌修表

格文字及本表之修訂日

期。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修正執行人員資格欄

位。 

三、考量現行其他應配合事

項第一點、第二點業於

本注意事項規定，爰刪

除之，並將第三點、第

四點遞移為第一點、第

二點。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有關定量

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服

務對象及時程，新增四

十至四十四歲且其父

母、兄弟姊妹、子女曾

患有大腸癌者，每二年

一次、擴大原服務對象

至四十五歲至七十四歲

者，刪除服務內容欄位

第二點、提高補助金額，

並酌修表格文字。 

三、因應擴大服務對象，修

正備註一之檢核條件。 

四、刪除備註第二點、第三

點。 

五、新增備註第二點，定明

預防保健服務日規定。 



  

一、標題新增健康署。 

二、修正現行服務對象資格

查核規定，並因應一百

十四年擴大癌症篩檢服

務，有關定量免疫法糞

便潛血檢查服務對象及

時程，新增四十至四十

四歲且其父母、兄弟姊

妹、子女曾患有大腸癌

者，每二年一次、擴大

原服務對象至四十五歲

至七十四歲者，新增服

務對象資格查核第二點

規定。 

三、配合附表五之四標題，

表單填寫與保存內容酌

作文字修正。 

四、刪除表單填寫與保存之

內容第三點。 



  

因應實務所需，酌修表格文

字及本表之修訂日期。 

 



  

 



  

一、本附表刪除。 

二、配合其他癌症檢查資料

電子檔申報格式上架於

健康署癌症篩檢與追蹤

管理資訊整合系統，爰

刪除附表五之五。 

 



  

 



  

 



  

 



  

 



  

一、本附表新增。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服務對象新增

四十至四十四歲且其父母、

兄弟姊妹、子女曾患有大腸

癌者，爰增訂本附表。 



  

一、本表刪除。 

二、因應口腔黏膜篩檢業務

移撥衛生福利部口腔健

康司，爰刪除本表。 



  

一、本表刪除。 

二、因應口腔黏膜篩檢業務

移撥衛生福利部口腔健

康司，爰刪除本表。 



  

一、本表刪除。 

二、因應口腔黏膜篩檢業務

移撥衛生福利部口腔健

康司，爰刪除本表。 



  

 



  

一、本表刪除。 

二、因應口腔黏膜篩檢業務

移撥衛生福利部口腔健

康司，爰刪除本表。 



  

一、本表刪除。 

二、因應口腔黏膜篩檢業務

移撥衛生福利部口腔健

康司，爰刪除本表。 



  

 



  

 



  

 



  

 



  

 



  

一、配合刪除附表六之一至

附表六之六，現行附表

七之一遞移為附表六之

一，標題並新增健康

署。 

二、修正執行人員資格第一

點之執行效期規定，以

資明確。 

三、因應實務所需，新增特

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第

三點規定。 

四、因應「健康台灣」三高

防治 888 政策目標，擴

大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對

象，修正其他應配合事

項第四點規定。 



  

 



  

一、配合刪除附表六之一至

附表六之六，現行附表

七之二遞移為附表六之

二，標題並新增健康

署。 

二、因應「健康台灣」三高

防治 888 政策目標，擴

大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對

象、服務項目及調高補

助金額、新增服務項目

及修正檢核條件。 

三、醫令代碼 L1001C 補助

金額依行政院秘書長一

百十三年一月十日院臺

衛長字第一一二一○四

七○一六號函，調高篩

檢給付標準為 370 元/

案，並自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生效。 

四、因應實務所需，修正備

註第一點、第七點，及

第八點酌作文字修正。 



  

 



  

 



  

 



  

一、配合刪除附表六之一至

附表六之六，現行附表

七之三遞移為附表六之

三，標題並新增健康署。 

二、因應「健康台灣」三高

防治 888 政策目標，修

正服務對象資格查核第

四點規定，擴大成人預

防保健服務對象、服務

項目，及新增檢查項目

代碼。 



  

一、配合刪除附表六之一至

附表六之六，現行附表

七之四遞移為附表六之

四。 

二、因應「健康台灣」三高

防治 888 政策目標，擴

大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對

象、服務項目，修正表

格欄位並酌作文字修

正。 



  

 



  

配合刪除附表六之一至附表

六之六，現行附表七之五遞

移為附表六之五。 



  

一、配合刪除附表六之一至

附表六之六，現行附表

七之六遞移為附表六之

六。 

二、序號 5之備註，配合桃

園縣改制為直轄市，將

「桃園縣」修正為「桃

園市」。 

三、因應「健康台灣」三高

防治 888 政策目標，擴

大預防保健服務，新增

尿酸、健康諮詢、慢性

疾病風險值、第一階段

服務診治醫生代號、第

二階段服務診治醫生代

號、腎功能檢查期別之

資料，並新增序號 60為

B、C 肝炎篩檢必填欄

位。 

四、因應實務所需，新增備

註說明。 

 



  

 



  

 



  

 



  

一、本附表新增。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新增婦女人類

乳突病毒檢測服務，爰增訂

本附表。 



  

一、本附表新增。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新增婦女

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

務，爰增訂本附表。 

 



  

一、本附表新增。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新增婦女

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

務，爰增訂本附表。 

 



  

一、本附表新增。 

二、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新增婦女

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

務，爰增訂本附表。 

 



  

一、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為附

件一、附件 1 至附件 11

序號為附件一之一至附

件一之十一。 

二、修正前言相關數據及本

附件之修訂日期。 

三、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爰修正壹、貳、

肆、陸、柒、捌之相關

文字。 

四、因應一百十四年擴大癌

症篩檢服務，修正肆、

服務對象及時程規定。 

五、因應實務所需，修正第

陸點服務內容與流程第

二點、第六點規定。 

六、參照健康署辦理之肺癌

篩檢政策專家會議之建

議，修正Modified Lung-

RADS 為 Lung-RADS 

v2022 。 

七、第捌點檢查經費補助來

源及篩檢疑似異常個案

追蹤完成率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一、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1至

附件 11為附件一之一

至附件一之十一 

二、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爰修正第二點第

二款、第三點第三款第

一目、第六款及第五

點、第七點第二款文

字。 

三、修正第三點第五款第一

目、第二目電腦斷層攝

影儀器檢附文件規定，

並刪除第三目。 

 



  

 



  

 



  

一、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2 為

附件一之二，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二、修正收件地址郵遞區號

及分機順序。 

三、配合原能會改制為中央

三級獨立機關「核能安

全委員會」(簡稱核安

會)，修正原能會登記備

查號碼為核安會登記備

查號碼。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3 為

附件一之三，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三、新增個案同意書二年內

曾接受過本計畫服務之

說明及不予收案之問

題。 

四、因應實務所需，酌作文

字修正。 

五、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4 為

附件一之四，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三、因應實務所需，酌修表

格文字。 

四、修正檢查結果之「低劑

量電腦斷層攝影結果」

為「判讀結果」。 

五、參照健康署辦理之肺癌

篩檢政策專家會議之建

議，修正Modified Lung-

RADS 為 Lung-RADS 

v2022 。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5 為

附件一之五，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三、修正聲明書名稱為「具

血緣關係之父母、子女

或兄弟姊妹曾患有肺癌

聲明書」，並因應實務

所需，酌作本文字修正。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6 為

附件一之六，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7 為

附件一之七，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三、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8 為

附件一之八。 

三、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名稱修正為「胸

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

查」，酌修標題文字。 

四、因應實務所需，酌作文

字修正。 

 



  

一、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9 為

附件一之九，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二、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 

三、參照健康署辦理之肺癌

篩檢政策專家會議之建

議，修正Modified Lung-

RADS Modifier S 為

Lung-RADS v2022 

Modifier S。 

四、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一、修正檢查經費補助來源

標示。 

二、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10為

附件一之十，並新增修

訂版本日期。 

三、因應實務需要，修正表

格文字。 

四、參照健康署辦理之肺癌

篩檢政策專家會議之建

議，修正Modified Lung-

RADS 為 Lung-RADS 

v2022。 

五、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 

 



  

一、配合注意事項本文第三

點規定，修正附件 10為

附件一之十。 

二、參照相關癌症篩檢名

稱，將肺癌篩檢名稱之

文字修正為「胸部低劑

量電腦斷層檢查」以資

明確。 

三、參照健康署辦理之肺癌

篩檢政策專家會議之建

議，修正Modified Lung-

RADS 為 Lung-RADS 

v2022 。 

四、因應實務所需，酌作文

字修正。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國家政策，全民健

康保險癌症治療品質改

善計畫自一百十四年納

入衛生福利部預防保健

服務項目。大腸癌、子

宮頸癌、乳癌與肺癌疑

似異常個案追蹤暨確診

管理服務主責單位轉移

為衛生福利健康署，爰

增訂本附件。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國家政策，全民健

康保險代症候群防治計

畫自一百十四年納入衛

生福利部預防保健服務

項目。代謝症候群個案

管理及追蹤服務主責單

位轉移為衛生福利健康

署，爰增訂本附件。 

 



  

 



  

 



  

 



  

 



  

 



  

 



  

 



  

 



  

 



  

 



  

 



  

 



  

 



  

 



  

 



  

 



  

 



  

 



  

 



  

 



 

 

 



  

 



 

 

 

 


